













关于印发《经公桥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镇长+村主任+田长”三长协同工作机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建后管护工作部署，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建立健全“镇长+村长+田长”三级协同管护体系，巩固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保障粮食安全，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经公桥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镇长+村长+田长”三长协同工作机制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经公桥镇人民政府
2026年4月20日

经公桥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镇长+村长+田长”三长协同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严格落实建后管护主体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控“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上级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保护和田长制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经公桥镇行政区域内已建成及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的质量监督、工程管护、耕地利用、巡查监管、问题处置等全流程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三长”协同工作机制，是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联席会议统筹指导下，构建以镇长为总田长、村（社区）主要负责同志为片区田长、种粮大户或网格管护员为网格田长的三级责任体系，实行分级负责、网格管理、上下联动、闭环落实的工作制度。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工作遵循协同联动、严格保护、常态长效的原则，实现农田设施完好、耕地用途稳定、管护责任到位、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的工作目标。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镇长（总田长）职责
镇长为全镇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
1.统筹推进全镇“三长”协同机制组织实施、运行管理和督导落实；
2.督促指导片区田长、网格田长依法依规履行管护职责；
3.协调落实高标准农田管护经费，牵头处置片区田长上报的重大疑难问题；
4.组织开展全镇高标准农田管护日常督导、年度考核与绩效评价。
第六条 村（社区）主要负责同志（片区田长）职责
村（社区）主要负责同志为本辖区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直接责任人，主要职责：
1.具体组织实施本村（社区）高标准农田管护及“三长”机制落地；
2.对网格田长上报问题开展现场核实、分类处置与跟踪督办；
3.每周至少开展1次全域巡查，监督网格田长履职情况；
4.宣传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管护及粮食生产政策法规，引导经营主体落实粮食种植任务；
5.依法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6.在选配管护人员时，优先聘用种粮大户，充分发挥其田间管理优势。
第七条 网格田长职责
网格田长为责任网格管护具体责任人，主要职责：
1.负责责任网格日常巡查，每周巡查不少于1次；
2.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基础设施损坏、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环境污染、秸秆露天焚烧、土地抛荒撂荒等问题；
3.承担田间道路、灌排渠系、标识标牌等设施日常看护、清淤清杂及简易维护；
4.如实记录巡查情况，规范建立巡查台账并按时上报；
5.参与高标准农田闲置荒废问题整治攻坚，负责排查上报勘测设计、工程建设、上图入库、资金管理、招标投标、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问题。
第八条 县级统筹职责
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全镇“三长”机制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监督检查，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撑与执法保障。
第三章 运行机制
第九条 巡查上报机制
1.网格田长通过现场巡查、走访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以口头、电话等方式向片区田长报告，每周书面上报1次巡查结果，重点上报农田闲置抛荒问题；
2.片区田长接到报告后，3个工作日内核实并向总田长报告；
3.总田长收到报告后，7个工作日内研究下达整改指令，跟踪督促整改落实。
第十条 分级处置机制
按照“分级处置、限期办结、闭环管理”要求，实行问题分类处置：
1.A类（简易问题）：沟渠少量杂草垃圾、田间道路零星坑洼、标识牌轻微倾斜等，由网格田长现场立即处置并记录；
2.B类（一般问题）：渠体局部破损、泵站异响、道路较大面积破损、零星“非粮化”等，由片区田长牵头，3个工作日内组织村级资源处置完毕并反馈；
3.C类（复杂问题）：大型设施严重损坏、大面积污染、违法“非农化”、严重抛荒及需县级协调事项，由片区田长立即上报总田长，总田长7个工作日内制定方案、启动处置，必要时上报县级部门支持，处置结果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
第十一条 联席会议机制
总田长每季度至少主持召开1次“三长”及相关单位联席会议，通报工作情况，研判解决重大问题，部署阶段性重点任务。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二条 业务培训保障
定期组织总田长、片区田长、网格田长开展政策法规、管护标准、信息技术、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业务培训，提升履职能力。
第十三条 经费保障
镇政府积极统筹争取县级资金，为“三长”机制运行提供必要经费；对履职成效突出、考核优秀的网格田长给予适当补助或奖励。
第十四条 考核督导
县农业农村局制定专项考核办法，对全镇“三长”机制运行情况开展定期督导与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与高标准农田项目安排、政策支持直接挂钩。
第十五条 宣传引导
各村（社区）通过设立公示牌、村务公开栏、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三长”机制，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度，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各村（社区）可依据本细则，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经公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无种粮大户或土地未集中流转网格，田长由包组村干部或高标准农田专职管护员担任。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高标准农田“三长”工作主要问题处置流程
2.高标准农田巡查记录表（参考样表）
附件1：
高标准农田“三长”工作主要问题处置流程

一、目的为规范高标准农田管护中发现问题处置流程，明确各级责任，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形成管理闭环，特 制定本指引。
二、适用范围本指引适用于全区高标准农田范围内，由各级田长在巡查中发现或由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的处置工作。
三、问题分类与处置流程
	问题类型
	典型示例
	处置流程与时限要求
	责任主体

	
A类：
简易问题
	沟渠内有少量杂 草、垃圾；田间 道 路 有 零 星 坑 洼；标识牌轻微 倾斜。
	1.发现上报：网格田长现场发现。
2.处置：现场立即处理。网格田长可自行或组织人员现场清理、简单填平复位。
3.记录：在《巡查记录表》中记录处理情况。
	

网格田长

	


B类：
一般问题
	渠体局部破损；泵站设备运行异
响；田间道路较大面积破损；疑似零星“非粮化”苗头。
	1.发现上报：网格田长通过电话，立即上报至片区田长（村长）。
2.处置：片区田长现场核实后，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村级资源完成维修或初步制止。
3.反馈：处理完毕后，向网格田长反馈，并共同确认。
4.记录：双方在系统中记录闭环。
	
片区田长 （主导） 网格田长 （配合）

	




C类：
复杂问题
	
大型设施严重损 坏（如垮渠、断  桥 ） ; 大 面 积 土壤污染；明确的 “非农化”行为 （如建房、取土） 和抛荒；需要协 调县级部门解决 的问题。
	1.发现上报：网格田长立即上报片区田长，片区田长立即上报总田长（镇长），并附现场照片视频。
2.处置：总田长牵头研判，协调镇级资源或在24小时内上报至区农业农村局请求技术支持或执法联动。在7个工作日内制定解决方案并启动处置。
3.反馈：总田长向片区田长、网格田长反馈处置方案和进度，最终处置结果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
4.记录：全过程保留纸质档案。
	

总田长
（主导）
片区田长
（协助） 
县级部门 （支持）





附件2：
高标准农田巡查记录表
经公桥镇          村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巡查人（田长）
	

	责任网格编号
	SJZ-QX-[镇代号]-[村代号]-[田块号]
	天气情况
	晴 阴 雨

	巡查区间
	自                      至

	巡查情况记录

	项     目
	情况描述（请打 √或具体说明）
	存在问题
	现场处理 情况

	田间道路
	良好口  轻微破损口 严重破损口
	
	

	灌排渠系
	畅通口  堵塞口  破损口  坍塌口
	
	

	桥涵泵站
	正常口  异常口（请说明：---------）
	
	

	农田林网
	完好口  损坏口（-----棵）
	
	

	输配电设施
	正常口  损坏口  安全隐患口
	
	

	耕地利用
	正常种植口  撂荒口  “非粮化”口 “非农化”口
	
	

	耕地环境
	良好口  垃圾堆积口  污水排放口
土壤污染口 秸秆、稻草、垃圾露天焚烧口
	
	

	信 息 牌
	完好口  损坏口  丢失口
	
	

	问题描述
	（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描述，可附 照片编号）
	
	

	问题类型
	A类口B类口C类口
	
	

	上报情况
	无需上报口     已上报至：片区田长（村长） 口     总田长（镇长）口
	
	

	处理意见/结 果
	（由处置人填写）
	
	

	复核人签名
	
	复核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此表由网格田长每次巡查后填写，每周汇总交片区田长审阅。2.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电话报告后再补填此表。



